司法建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及其他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发现，无号牌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比较多，无号牌电动车负全部过错或者主要过错，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比较普遍，又由于无号牌电动车车主，一般属于家庭比较困难，缺乏个人赔偿能力的情形，并且发生事故的概率比较高，并且无交强险及商业保险，导致受害人大多在法院判决后，因电动车方无履行能力，无法执行兑现，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一边是电动车车主债台高筑，一边是受害人伤残或者死亡不能实际获得司法救济，因此双方都陷入新的双重贫困。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电动车驾驶人，没有考试培训的驾驶许可制度制约，熟悉交通规则及掌握基本的驾驶技术，二是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保险分担，克服赔偿困难，为此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提出如下司法建议：

根据电动车实际情况制定许可制度。电动车仍然属于机动车，只是这种机动车的驾驶技术要求比高速机动车的技术要求低，但是交通规则应当是一致的，因此建议仍然适用，电动车驾驶许可制，驾驶员应当培训考试，在取得一定要求的驾驶证下才能上路行驶，这个问题的规则制定，可由公安部制定规章或者由省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法规，进行规范。

实行交强险及商业保险保障受害人获得事故赔偿。电动车在强制许可后，应当纳入交强险范围，强制电动车参加交强险，商业保险仍然由车方决定保险限额。当然保险公司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可根据电动车发生事故的概率等情况，约定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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